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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大决策权的变迁与
决策权的制约监督

陈国权 � 周 � 盛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 要]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

式: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

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

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 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

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性。� 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

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

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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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NPC�s Decision�makingAuthority and Check and Supervision of Decisio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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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unique decision m odel w hich consists of CPC commit tee init iative and NPC deliber�
at ion has for med in decision procedure of signif icant policy ow ing to the Dual�t rack political sys�
tem in China. T he model va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 hich mirr ors changes in the rela�
t ionship betw een the ruling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contempo rary China. T he evo lut ion of the

model means the development o f the r uling party leaders� ideas on democracy and relat ionship be�
tw een party and gover nm ent , show ing the inst itut ional change w hich makes the ro le or ientat ion

of CPC comm ittee and NPC in the policy process more perspicuous and stable. H istorical resear�
ches indicat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ly positive cor relat ion betw een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posit ion o f NPC in the decision model. T he decision model w hich consists o f CPC com mit tee

init iat ive and NPC deliberat ion establishes f irmly the NPC as the superviso r on decision of signif i�



cant policy, and pro vides system suppo rt to democrat ization, scient if ication and juridificat ion of

decision. In o rder to keep balance and har mony betw een CPC comm it tee init iat ive and N PC delib�
erat ion, the st ructure of decision pow er should be opt imized.

Key words: NPC; decision�making ; pow er; Chinese po litics

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法享有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重要人事任命权等决策权力。

在我国党的领导和国家管理并行的�政治双轨制�体制下,全国人大事实上与党中央共同行使这些

重大决策权,形成了�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的决策模式。全国人大在行使决策权过程中相对地位

的变迁反映了我国政治治理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全国人大决策权演变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

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化、法制化道路上的探索历程和发展方向。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H arold Dwight Lasswell)认为, �权力乃是参与决策�[ 1] 369 ,决策

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无论在何种国家政体中,决策权的结构与运行机制对整个政治系统

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我国,以全国人大决策权为窗口,考察其相关观念、制度的变革与运行现状,可以

清晰地看到我国的重大事项正经历着由�党委决策 � 政府执行� 模式向�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 � 政府
执行�模式的转型。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国情演进形成的�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 � 政府执行�重大事项

决策模式符合我国国情与宪法及相关法律对决策权的规定,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

一、党对全国人大决策权认识的演变

在我国,党的领导人对党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实际运行。

党的领导人对人大地位的认识直接决定了全国人大决策权的内涵、界限与运行模式。可以说, 全国

人大决策权的变革首先是党的政治理念的演变过程, 党对人大的认识决定了人大在我国重大事项

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人大决策权的初步确立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从实现人民民主的高度认

识人大制度的意义,并认真总结革命根据地实施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经验,为最终形成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和实践准备。毛泽东同志继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提出中国
未来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 1945年又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 �新民

主主义的政权组织,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 选举政府��只有这

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

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2] 1006
。

新中国成立后, 围绕�五四宪法�的起草, 执政党领导人开始深入探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具体

职能与作用,因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伊始, 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地位就有了较为清

晰的界定。刘少奇同志 1954年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
根本政治制度, 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问题,

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在它闭会期间,经过它的常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地方性的重

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能够对重大问题作出决

定并能够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 [ 3] 157
为确保全国人大能够独立自主地行使决策权, 当时的

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注意避免党政不分对人大权力的影响,指出�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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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机关的工作��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和群众组织,使它们徒

有其名,而无其实� [ 4] 307
。

但是, 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党与国家关系的有益探索随着 1957年�反右斗争�尤其是 1966年�文

化大革命�的爆发戛然而止,甚至出现了倒退。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在�法治还是人治�问题上,从摇

摆不定到最终选择人治, 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以�五四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沦为一纸空

文,人大的地位日趋削弱,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名存实亡,最终被取而代之。

(二)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人大决策权的全面复位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思中重新认识党

与人大的关系, 重新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使人大决策权在经历了多年虚置和旁落的

挫折后开始逐步复位。特别是 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充分肯定了建国初期全国人大在制定宪法、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方针、选举决定

领导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还明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

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 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 5] 787�788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 1980年 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精神,围绕党政分开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要求,指出�党和国家政

权机关的性质不同, 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

家政权的职能, 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 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 � ;

特别强调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是� 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

志�,事实上赋予了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的最终决定权。

(三) 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与人大决策权的规范完善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党的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

势发展变化,将�党政分开�的制度设计理念进一步落实到决策权领域中。1990年 3月, 江泽民同

志在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

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政权机关的领

导来实现的。因此, 加强党的领导同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是一致的�; �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

法行使职权,尊重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重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作用。党

中央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凡是应该由全国人大决定的事项,都要提交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

变为国家意志。� [ 6] 112�113
2004年 10月, 胡锦涛同志在参加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 �要科学规范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

张,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需要全体人民一体遵行的, 要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提出, 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

从�一切重大问题�的笼统表述到�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需要全体人民一体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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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明确界定,以及党的主张�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

志�的程序设计,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国人大决策权的认识从原则细化到了制度, 从观念落实到了程

序。这不仅使全国人大决策权的范围日渐清晰,也充分肯定了现实中党和人大等多元主体参与的

决策模式, 进一步明确了两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分工,全国人大决策权的运行逐步走上规范和完善的

轨道。

二、全国人大决策权的历史考察

全国人大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的审议是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重点。

考察从�一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的决策过程, 我们不难发现全国人大在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五年计划(规划)为代表的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虚到实的演变。这种决策权

逐步制度化的演变是对上述观念变革的现实回应,也是更高层面的制度变迁在决策领域的具体表

现,后者既包括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 也包括法治进程中法律在政治系统中效力的

日益增强。

(一) 决策权制度化的起步阶段( �一五�计划)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五四宪法�)第 21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的宪法地位, 第 27条进一步列举了全国人大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等 14项职权,除了决定国务院总

理、国务院组成人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国务院总理)

的提名外, 其余的职权均没有任何前置或附加的限定条件。自此,全国人大作为独立的权力主体开

始进入我国的政治系统, 并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发挥作用。

�从 1954年 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 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的三年,是我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比较活跃的时期� [ 7] 57 ,也是建国以来对重大事项决策模式制度

化的探索与初步构建时期。�一五�计划的制订历经五个步骤,即由中共中央提出编制五年计划的

决定、由计划部门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计划草案初稿、由中共中央批准草案并提交国务院、由国务

院提请人大审议、最终由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由此开创了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计划提

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先例。此外,三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召开全体会议九十余次,讨论通

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这也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讨论决定重大建设

项目的问题)、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关于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

人员勋章的决议� [ 7] 57�58等,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逐步形成的重大

事项决策的制度化框架也为当前构建决策权运行机制提供了基础。

(二) 决策权非制度化阶段( �二五�计划到�四五�计划)

自 1958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断,重大事项决策的制度化建设开始流

于形式,并最终陷入以党代政甚至个人决策的非制度化状态。具体表现在 1958年开始执行的�二

五�计划一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直至 1963年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审议通过这个计划

后两年的调整计划。之后在徒有宪法而无宪政、人大制度名存实亡甚至完全瘫痪的背景下,重大事

项决策权集中于各级党委, �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直接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提议,中央工作

会议批准通过。相应地, 诸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政社合一� 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改变国家基层政

府组织体制的重大决策的出台,也完全撇开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8] 8�10
,直

接导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乱象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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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历了五年曲折斗争出台的�七五宪法�不仅没能遏制与民主政治渐行渐远的颓势, 反而将

�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一套极�左�思想理论转化为国家体制确定了下来。它对人大地位的表述附加

了诸多限定,如�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 3条) , 而对

全国人大职权的表述�精简�到了五项,其中�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还必须根据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第 17条)。至此,全国人大的决策权无论法定范围还是实际作用都降

至了谷底。

(三) 决策权制度化的艰难重建阶段( �五五�计划到�六五�计划)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重新确认了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 但受当

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七八宪法�对国家机关的规定还没有达到�五四宪法�的完善程度 [ 9] 67 , 特别是

对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仍未摆脱�党政不分�观念的束缚,不仅未恢复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副主

席和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委员人选的权力,而且对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依然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为法定的前置条件。

相应地,这一时期重大事项决策的制度化和人大恢复行使权力并发挥制约监督作用也经历了

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五五�计划没有单独编制, 而是安排在十年规划中, 1975年底,中共中央政

治局审议了国家计委拟定的�1976 � 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 �,决定略加修订后

试行一年; 1977年 12月,国家计委提出的修订草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下达;次年 3月,五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方才正式通过这一修订草案。至此,全国人大在形式上回归到了重大事项的

决策程序中,但仍处于事后审查的尴尬境地。1981年 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对�六五�计

划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安排上的转变提出了要求,人大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次年 12月,经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后, �六五�计划正式颁布实施。这是继�一五�计划后又一个比较

完备的计划,也是我国重大事项决策过程重回制度化轨道的标志。

(四) 决策权制度化的深入发展阶段( �七五�计划至今)

�八二宪法�及配套的选举法、代表法的出台, 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对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

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为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化的纵深发展以及进一步落实人大的宪法地位创造

了有利的政治生态。现行宪法较好地处理了以人大为核心的政权组织子系统与以党中央为核心的

政党组织子系统的关系, 重新确立了全国人大独立的地位与职权,并将全国人大对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国家预算的审查批准权扩展到了相关执行情况的报告,大大丰富了全国人大决策权的内

涵,也使其决策作用在延展中得到强化。

自�七五�计划开始, 五年计划的出台均经历了党委建议、政府提案、人大审核三个环节,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的大体框架基本形成。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

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国务院工作规则�等程序规则相继出台,逐步将决

策权的结构细化到了权力运行的具体过程中。相应地,从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原则批准

�七五�计划,到 2006年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代表意见进行了 34处实质修改后十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以 97%的赞成票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不难看出全国人大对五年计划(规划)的审查内容逐

渐清晰,对五年计划的议决逐渐从形式审查进入了实质审查阶段。此外, 以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一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的出台,也改变了过

去由中共中央议决并由其发布的决策模式,均经过政府职能机构的科学论证、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

的审议批准上升为国家政策。各权力主体在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位渐趋明晰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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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国人大决策权的功能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大决策权是有宪法依据的,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我国政治体制内有效地运用这一权力。

考察全国人大决策权行使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的决策

模式, 适合我国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我国执政党领导与国家管理并行的�政治双轨制�

的特定历史环境。

(一) �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的合理性

我国实行党和国家共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

一体制下的中国既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巨大的发展成就,在实践中社会不断趋于完善。

将中国当代历史与党和人大的关系变迁进行比对,发现人大审议权的有效行使与国家的发展状况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人大的审议权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也正是我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建

国以来我国的困难时期恰恰也是人大决策审议权没有得到行使的时期。可见, �党委创议 � 人大审

议�的决策模式所形成的多元主体决策权运行机制具有一系列优势:

1. 这一模式具有权力制约监督的内在机制。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必要

性,宪政理论的发展和宪政实践的探索表明在诸多权力制约监督方式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其中一

种有效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并进而在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就是对�权力制约权力�模式探索的中国化成果。

更重要的是,这种从权力本质属性出发将权力分解并形成制约的制度安排,不仅适用于宪法对国家

职能机构权力配置的整体设计,也适用于每一项具体的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具体到决策领域,从

�一五�至�十一五�期间重大事项决策的历史考察来看,较之以党代政甚至个人决策,多元主体的决

策权运行模式显然更符合宪法对权力配置的要求,也较容易产生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水平更高

的决策结果。

2. 这一模式满足多方利益表达与博弈的要求。�公共决策权力的运行实质上就是各种利益相
互博弈的过程� [ 10] 136 ,不同利益的表达、维护和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公共权力得以实现, 这也决定

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必须要多元权力主体参与,在权力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整合。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中央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站在全局的立场,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提出

决策目标; 而全国人大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的是各个不同群体利益的集合。

前者确保重大决策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方向, 后者确保这种根本利益的实现不以牺牲少数

人民的合法利益为代价。因此,由全国人大议决党中央的提议, 事实上是为全局利益与地方利益、

多数利益与少数利益的博弈创设了一个平台,这是对党中央与政府决策方案的�校验�,符合决策科
学化的要求。同时, 少数利益表达的过程本身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多元主体参与决策、进行利益

博弈整合也是提高决策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的需要。

(二) �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的发展完善

国家政策的决策制度关乎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现有制度空间和我国特有的政治系统中

逐渐形成的�党委创议 � 人大审议�决策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既是对现有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发扬, 也是对以�政治双轨制�为基本结构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党和人大合作决策模式的实际运行已成为我国政治的一种常态, 但现有法律体系缺乏关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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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决策权结构与运行的完备的制度基础,党和人大权力的界定与互动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制度

外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各决策权力主体间重职能分工、轻权力制约,权力结构因缺乏主体间有效的

制约而难以达到持续的平衡。此外,现有制度重实体、轻程序的设计, 使决策权在运行过程中难以

实现决策主体有效的对话与互动,特别是全国人大受自身决策机制和宏观政治体制的限制,难以在

议决过程进行实质审查, 进而影响了制约监督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健全和完善�党委创议 � 人大

审议�决策模式,可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革:

1. 完善执政党的决策创议制度。政策启动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议程的

设定和政策目标的确定, 这要求相应的权力主体必须是居于政治系统的顶端,是公共问题信息的中

心,能够先于社会其他组织觉察到公共问题的存在,并能够在诸多公共问题中厘清其优先顺序;同

时该主体必须获得现有政治制度赋予的或被现有制度认可的影响力和政治权威。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历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最高领导权,确立了其政策启动者的地位。为确保各

级党委能有效地界定政策问题并建立政策议程,应着重在两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是通过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强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执政党对社会问题敏锐的洞

察力; 二是明确执政党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边界,使执政党从具体的方案、指标设计中

解放出来,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目标的确定上, 确保政策方向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

外,还应不断完善有利于民主基础上�集中�的程序规则,使执政党能够并且善于分析社会主要矛盾

和未来发展趋势,确保政策的方向和效率。

2. 强化人大在决策过程中的审议监督。我国宪法界定了全国人大�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

律地位,主要行使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家机关成员的任免权以及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但人大的监督功能贯穿于四项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人大对党提出的重大事项和人事安排提议等

重大决策的审议,事实上是对党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人大在决策过程中的

监督功能, 这既是人大决策权的一种行使方式,也是人大监督权的表现形式。人大对党提议的重大

决策进行审议所起到的决策监督作用,对于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大的审议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竞争、博弈所达到的一种均衡。我国现

行�宪法�第 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应是表达不同个体和群体利益需求的

一种制度化选择。换言之,人大应是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最终选定方案并使其合法化的当然主体。

这一方面要求人大作为权力主体要有覆盖社会各群体的广泛代表性和能够为相关群体表达利益并

进行利益博弈的代表能力,同时要求人大的组织体系和审议、讨论、表决、批准等程序规范必须为不

同利益的表达、沟通、整合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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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语传播中国学术 � 努力提升高校社科学报国际显示度

浙大社科学报被美国MLA收录

2010年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收到美国 MLA Internat ional Bibliography 的通知,经评审,浙大社科学

报拟被 MLA 收录。2011年 7月 6日,美国 MLA 相关负责人 David Wrig ht在给浙大社科学报的函中告知,自 2010年 1月

起,浙大社科学报出版的各期刊物已陆续被 ML A收录并上网,今后浙大社科学报刊发的相关论文均将被 ML A提交索引。

MLA 由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创建于 1883 年,旗下有 MLA In ternation al Bibliography、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MLA H andb ook、PML A等模块,一直是国际上分布最广泛的人文社科方面优秀的资料库之一。MLA Internat ional Bibli�

ography 是全世界唯一可通过网络在线检索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综合性参考书目,拥有超过 150万册的书目清单引证,经

由一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录学家编制, 每年提供 66 000多条文学、民俗和语言学等领域的书籍及文章的主题索引。

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则收录了 MLA Intern at ional Bib liograp hy 范围内的 6 000多种期刊和系列丛书信息,并提交

指南链接。MLA Handbook是提供学术论文写作步骤与格式的手册,其影响力甚至超过美国语言学会的本意,被从高中生

到资深学者在内的研究人员广泛使用。目前, MLA 在一百多个国家拥有三万多家成员,北美和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多将

MLA Internat ional Bibl iograph y 作为订阅图书、期刊等的重要参考。

目前,全世界收录人文社科类期刊的国际性检索机构极少,收录纯中文且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更少。浙大社科学报作为

一份大综合的中文期刊,先后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 ( CS A)、波兰哥白尼索引 ( IC) , 美国� 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美国

MLA 国际检索机构等收录,不仅有幸成为迄今我国纯中文期刊中被国际检索机构收录最多的人文社科类期刊, 在目前的

国际交流语言格局下,更为我国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以母语传播中国文化、谋求国际学术空间打开了一个个新通道,尝试

了寻求名刊� 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发展战略的最佳结合点,同时,也有效提升了浙大社科学报的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发行

量(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订阅量即比 2010年多 600多本,位列全国同类学术期刊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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